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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派思惠银并购基金暨股权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

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雅安市华燃天然气

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公司 80%股权的议案》，详见公司公告 2017-001 号。公司

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及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派思惠银（平潭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议

案》，详见公司公告 2017-007 号。 

2017 年 3 月 6 日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平安证券鑫诚 2 号定向资产管

理计划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订派思惠银

（平潭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派思惠银并购基金”）入

伙协议及合伙协议。 

根据合伙协议，派思惠银并购基金的收益分配机制如下： 

（1）期间收益分配 

合伙企业应当按照如下顺序和分配方式分配期间收益： 

a）合伙企业定期(具体约定为合伙企业存续期每年的 3 月 20 日、6 月 20 日、

9 月 20 日、12 月 20 日及其后 10 个工作日内）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，直到

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取得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的投资回报： 

 R1=I1*（D1/360）*T1 

其中：I1 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，D1 为 6.12%，T1 为上一期

间分配日（如果系首次分配，则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到账日）（不含当

日）至本次期间收益分配日（含当日）的实际天数。若在任一分配期间内，优先

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化的，应分段计算后累加计算当期投资回报。 



期间收益分配原则上按季度进行。 

b）如果在每个会计年度按本条 a）款的约定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足额分配收

益后仍有剩余的，则在预留相当于下一会计年度应分配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收益

金额的前提下，剩余金额由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之间按其约定比例进

行分配。 

（2）清算分配方案 

在合伙企业清算分配日，合伙企业财产在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清算费用、缴纳

所欠税款、清偿合伙企业债务后，仍有剩余的应当按照如下顺序分配（如顺序在

前的款项未足额得到分配，则不进行下一顺序的分配，如同一顺序不能全部得到

分配的，则同一分配顺序的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）： 

a）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，直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取得按照如下公式计

算的投资回报（R2 ）： 

R2=I2*（D2/360）*T2 

I2 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，D2 为 6.12%，T2 为上一期间分配

日（如果系首次分配，则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到账日）（不含当日）至

清算收益分配日（含当日）。若在本分配期间内，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

发生变化的，应分段计算后累加计算当期投资回报。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已获得期

间收益分配不在清算分配中重复计提。 

b）如有剩余，向优先级优先合伙人分配其实缴出资本金，直至优先级有限

合伙人收取实缴出资本金。 

c）如有剩余，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分配，直到劣后级有限合

伙人及普通合伙人收回各自截止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额。 

d）如有剩余，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分配，其中，20%分配给普

通合伙人，80%分配给劣后级有限合伙人。 

如清算分配时合伙人达成一致同意可对以上分配方案进行调整，但其他分配

方案不得违反以上分配顺序性原则。 

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，受托管理人硅谷惠银（厦门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按如

下标准收取管理费，普通合伙人不再收取任何费用： 

以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作为计提基数，管理费费率为 0.384%/年（含税）；



合伙企业成立后，管理人有权于每年度在管理费计提日计提下一年度的管理费。

任一管理费计提日应收取的管理费按照[认缴出资总额×0. 384%×管理费计提

期间天数÷365]计算。 

根据公司与派思惠银并购基金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《合同转让协议书》

以及自贡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自贡华燃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同

意合同概括转让的函》，公司将其在《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自贡市

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之购买资产协议》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派思惠银

并购基金。 

根据上述安排，关于派思惠银并购基金受让自贡华燃所持雅安市华燃天然气

有限责任公司、隆昌县隆尧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、伊川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、

上蔡县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、西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、方城县华燃天然气有限

责任公司和遂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各 80%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于

近日陆续完成。派思惠银并购基金将根据相关约定向自贡华燃支付股权转让价款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3月 10日 

 


